附件1:

“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”——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2016级新生主题合唱比赛活动方案

    一、承办：校学生会、校学生社团联合会

    二、日程安排： 

1、10月13日至11月4日为传唱和排练时间比赛。
2、各校区决赛时间：11月5日—6日（时间、地点由承办单位具体通知）。

三、参赛要求

1、以各学院为单位组织参赛，每单位限报一支合唱队；领队由各学院学工办主任、团委书记或辅导员老师担任；指挥必须为本学院师生；参赛队员(含领唱)必须为本院2016级新生，参赛人数80至120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比赛曲目为两首，一首为校歌，另一首为红色革命歌曲，由抽签决定出场顺序。

3、参赛形式力求清新活泼，可适当增加辅助表演动作、道具等；时间控制在8分钟以内。

4、比赛采用钢琴、电子琴、手风琴等伴奏均可（伴奏人员必须为本校师生），也可采用CD伴奏，所需设备除钢琴外各单位自备。

5、各单位领队提前30分钟到检录处签到，各单位观众须于比赛开始前30分钟入场完毕，按指定位置就坐。

6、各参赛队在比赛中应上下场迅速，不得无故拖延，情况严重影响比赛进程者要酌情扣分，直至取消参赛资格。
四、奖项设置

一等奖3个、二等奖6个、三等奖11个、优秀奖若干。

五、评分标准及规则
（一）评分标准（满分10分）

1、参赛歌曲思想内容健康向上，符合比赛规则，编排新颖独特，歌曲处理准确，能准确把握歌曲的主题思想，并与歌曲表现内容及风格相符合，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感染力；（2.5分）

2、声音洪亮、协和、统一，音准、节奏准确，吐字清晰，各声部配合默契、具有良好的和声效果；（2.5分）

3、指挥手势准确，姿势优美，节奏分明，能充分把握音乐特征，带动演唱者情绪。指挥、领唱、合唱、伴奏配合默契；（2分）

4、参赛队员着装统一，演唱时精神饱满、表情自然大方，台风良好，充分显示学生团结向上、积极进取、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；（2分）

5、参赛队遵守赛场纪律，上下场快速、整齐、紧凑、有序。（1分）

（二）评分规则

1、比赛评委不少于5人；

2、起评分8.0分，最高不超过9.9分，小数点后保留一位小数；

3、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；

4、前三支参赛队演唱完毕后评委给前三支参赛队打分，从第四支参赛队开始演唱完毕后即打分。

六、活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汪昌锋老师   65627513
    张师琪同学   18437956017

    沈  佳同学   18437959583
河南科技大学2016新生主题歌会参赛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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